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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持续督导工作

现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人”）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

导的保荐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

务》的有关要求，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 

2023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5.11 亿元，同比下降 8.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2.69 万元，同比下降 89.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73.93 万元，同比下降 120.57%。公司 2023 年业绩较 2022

年波动较大，主要系受终端市场需求低迷、PCB 行业景气度欠佳且市场价格竞

争加剧等影响，导致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下降，盈利能力有所下降。此外，2023

年公司汇兑损益相较于 2022 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对公司盈利能力带来进一步

的负面影响。 

公司业绩下滑与同行业变动趋势保持一致，符合行业产品价格的波动情况，

具备合理性。提请公司关注行业政策及市场波动风险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对业绩

下滑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制定完善经营计划，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业绩，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审

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此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已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此

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未来发展规划而做出

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和主要投资内容的变更，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提请公司合理安排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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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严格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基于 2023 年度现场检查，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 

1、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防

范意识，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关注行业政策及市场波动风险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对业绩下滑情况进行

全面分析，制定完善经营计划，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业绩，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3、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严格履行相

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以下无正文） 




